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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變、物件與敦煌本《搜神記》∗ 

楊明璋∗∗ 

一、前言 

干寶（?-336）《搜神記》據《晉書‧干寶傳》、《隋書‧經籍志》、《舊

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典籍載記，當是 30 卷，只是目前所

見為二十卷本，其最早之刊本收入明沈士龍、胡震亨（1569-1645）同輯《祕

冊彙函》萬曆 31 年刊本。1另外，明樊維城編《鹽邑志林》2第 7 冊所收錄

之《搜神記》，作 2 卷，實亦屬二十卷本。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藏有和刻本《搜神記》，此本書末署有：「元祿十二（1699）己卯仲夏吉辰

日 書林 林氏正五郎、井上忠兵衛藏版」，凡 6 冊，20 卷，與一般傳世

之二十卷本大同小異，蓋以後者為基礎重刊。由此可知，目前所見確為二

十卷本，魯迅（1881-1936）於《中國小說史略》第 5 篇〈六朝之鬼神志怪

書〉有云：「《搜神記》今存者正二十卷，然亦非原書。」3又於《中國小說

的歷史的變遷》第 2 講〈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云：「但《搜神記》多已佚

失，現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是一

部半真半假的書籍。」4換言之，目前所見的二十卷本《搜神記》已非干寶

當年請紙以「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

者」5的原作。 

                                                   
∗ 本論文係執行 MOST 103-2410-H-004-162-部分成果。並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專家學者

提供之寶貴意見。 
∗∗ 楊明璋現職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1 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前言〉頁 62。 
2 ［明］樊維城輯：《鹽邑志林》（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7 年景印明刊本）。 
3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 年），

頁 38。 
4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香港：三聯書店，1958 年），第二講〈六朝時之志

怪與志人〉。 
5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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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八卷本，6研究者以為它屬另一系統，和句道興本《搜神記》關係

密切。7而目前於敦煌文獻所見之《搜神記》計有：日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

館藏中村不折（1968-1943）藏本、P.5545、P.3156 Pièce1、S.3877、P.2656、

S.525、P.5588(4)+S.6022，其中的中村不折藏本，首題「搜神記一卷」，

並署「句道興撰」，故習稱此為句道興本。而其他寫本也寫錄了與中村不

折藏本近同的故事，凡有 36 則。其實，這七個寫本若仔細區分的話，S.525

和 P.5588(4)+S.6022 可各自獨立成一個系統，它們的內容、字句和中村不

折藏本頗為接近，只是其中的差異已非傳抄過程訛誤所能解釋，故可將之

析為三種系統。在此筆者另外要補充說明的，是 P.5545 卷末有六行殘文，

於包括中村不折藏本在內的敦煌本《搜神記》所未見，《敦煌小說合集》有

簡略的說明：「首行起『遂□乘車往召之謂子』，末行訖『也，史記』，殘泐

嚴重，字迹似與第一部分同，然據形狀以觀之，似係後來（亦可能是編目

者）粘貼於此的一個殘片，內容亦為底卷所未見。」8茲先將六行殘文迻錄

如下： 

1 遂□乘車往召之謂子 

2 武共陵同眠展腳於帝肚上□ 

3 客□□也出史記 

4 虎在何處母曰虎在山中 

5 見道邊一石將是虎 

6□也出史記 

雖僅有殘文，1-3 行記述的應即是客星犯帝座的故事，而 4-6 行則為李廣射

虎的故事。前者八卷本、二十卷《搜神記》也未見，《後漢書‧逸民列傳》

云：「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

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9而後者《史記‧李將軍列傳》有載記，

二十卷本《搜神記》亦有之，該書卷 11 云：「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

                                                   
6 又稱稗海本。參［晉］干寶撰：《搜神記》（臺北：大化書局，1995 年，影印明代商

濬輯《稗海》振鷺堂刻本。） 
7 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前言〉，頁 60。 
8 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 年），頁

106。 
9 ［劉宋］范曄撰：《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影印新校本）卷 83〈逸民列

傳〉，頁 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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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伏虎，弯弓射之，沒金鎩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无迹。

汉世復有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10其與前此抄錄的

《搜神記》究竟有何關係，尚難判斷，故下文的論述暫不列入討論。 

筆者閱讀敦煌本《搜神記》三種系統，確實也以為敦煌本與八卷本較

為接近，只是也觀察到敦煌本有自己的特色，如其用語更為通俗口語，王

國良就以為：「這是一部通俗的民間讀物，寫作的目的，大概是以勸善說

孝、闡明因果、誇稱技藝等為主。撰者借著各種相關資料，加以敷演而成

通俗故事。」11且在若干故事情節的鋪排上，也更為細緻縝密，而且目前

所見 36 則故事，大多以一物件展現其神變性，包括同時可見於八卷本《搜

神記》的 15 則故事，或可見於二十卷本《搜神記》的 11 則故事，均有如

是的情形。故筆者擬從上述諸角度討論敦煌本《搜神記》，而為彰顯其特

質，將對敦煌本、八卷本及二十卷本重出的故事逐一比較，而八卷本、二

十卷本未見、僅敦煌本獨見的其他故事，若宋以前的其他典籍有相關的載

記，也逐一比對，期能透過如是的基礎比對，歸結出敦煌本的特質及其在

中國小說史的定位。為利於後續的比較研究，茲先將敦煌本的三種系統與

八卷本、二十卷重出者以表格呈現，另加入現今通行的李劍國輯校本，一

併整理之。 

 

                                                   
10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27。 
11 王國良：〈敦煌本搜神記考辨〉，《漢學研究》第 4 卷第 2 期（1986 年 12 月）。又崔達

送亦云：「敦煌本是唐人句道興依據古本編撰的，加上他注意用當時的語言寫作，反

映了當時語言狀況。它的語言比二十卷本通俗，也比八卷本的部分條目通俗。」崔

達送：〈從三種《搜神記》的語言比較看敦煌本的語料價值〉，《敦煌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45-51。 



314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表一 敦煌本《搜神記》與他本《搜神記》重出表 
敦煌本一 
中村不折藏本 

敦煌本二 
S.525 

敦 煌 本 三

P.5588+ 
S.602212 

八卷本13 二十卷本14 備註：《新輯搜神

記》15 

1 樊寮16    卷五 
 楚僚 

 卷十一 
 楚僚17 

 附錄一‧舊本《搜

神記》偽目疑目

辨證 96〈楚僚〉  
2 張嵩18      卷 八 感 應 篇 94

〈張嵩〉（實同敦

煌本一）19 
3 焦華      
4 俞跗、扁鵲、

華佗 
     

5 扁鵲    卷一   
6 管路  1 管輅   卷一 

 管輅 
 卷三 

 管輅20 
 卷 三 神 化 篇 39
〈北斗南斗〉 

                                                   
12 句道興本的三種系統，概以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杭州：浙

江文藝出版社，2010 年）為底本（包括三種系統的編號，亦以之為準。），再參考敦

煌各卷號的原寫本。 
13 ［晉］干寶撰：《搜神記》（臺北：大化書局，1995 年，影印明代商濬輯《稗海》振

鷺堂刻本）。按語：本欄先以項楚：〈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本事考〉，《敦煌學輯

刊》1990 年第 2 期，頁 43-59。為基礎，另參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

合集》，進行覆核增補。 
14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按語：汪校以

《學津討原》為底本。又本欄先以項楚：〈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本事考〉（《敦煌

學輯刊》1990 年第 2 期，頁 43-59。）為基礎，另參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

煌小說合集》，進行覆核增補。 
15 ﹝晉﹞干寶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按語：納

入李校，蓋為進一步釐定汪校指出若干條目出自《稗海》本。 
16 「樊寮」，敦煌本一作此，與八卷本、二十卷本不同，下文仍有，蓋從原寫本，不再

贅述。 
17 此條汪紹楹校注有云：「本條文句，大致採自《稗海》本。」參［晉］干寶撰，汪紹

楹校注：《搜神記》，頁 135。 
18 此則故事於同為系統一的 P.2656 亦有抄錄，唯出處非如中村不折本作「事出《織終

傳》」，而是作「事出《搜神記》也」，若其確為《搜神記》的傳抄本，又稱故事出自

《搜神記》，機會不大，其中緣由頗堪玩味。 
19 此條李劍國輯校云：「本條敦煌寫本殘卷伯二六五六號引《搜神記》。」［晉］干寶撰，

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頁 147。按語：P.2656 亦屬句本系統一，唯中村不折藏

本作「事出《織終傳》」，而 P.2656 作「事出《搜神記》也」。 
20 此條汪紹楹校注有云：「《稗海》本《搜神記》從句本出。文字有異，敘事全同。本

條取《稗海》本《搜神記》文，加以刪節，而成此條。」參［晉］干寶撰，汪紹楹

校注：《搜神記》，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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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秦瑗  2 秦緩   卷一 
 秦緩 

  

8 劉安  3   卷一  卷三 
 淳于智卜

夏侯藻 

 卷三神化篇 41
〈淳于智卜狐〉 

9 辛道度  4   卷一  卷十六21  附錄一‧舊本《搜

神記》偽目疑目辨

證 134〈辛道度〉 
10 侯霍  7 侯雙     
11 侯光      
12 王景伯      
13 趙子元  8   卷一   
14 梁元晧、段子

京 
10（有闕文）  1    

15 段孝真   2 段孝直 卷二22 
 段孝直

  

16 王道馮   3  卷二 
 王道平

 卷十五 
 王道平23

 卷二一［復生

篇］270〈河閒男

女〉 
 附錄一‧舊本

《搜神記》偽目疑

目辨證 122〈王道

平〉 
17 劉寄  5 劉寧  4    
18 杜伯  6  5  卷三24   
19 劉義狄    卷三 

 狄希 
 卷十九 

 狄希25 
 附錄一‧舊本《搜

神記》偽目疑目辨

證 143〈千日酒〉 
20 李純    卷五 

 李信純

 卷二十 
 李信純26

 附錄一‧舊本《搜

神記》偽目疑目

辨證 148〈黑龍〉 
21 李信    卷三   
22 王子珍  9   卷二   

                                                   
21 此條汪紹楹校注有云：「《稗海》本《搜神記》即從句記出，而又加以刪改。本條全

襲《稗海》本，又微加節刪。」參［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頁 202。 
22 據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頁 150，註 258 補。 
23 此條汪紹楹校注有云：「此兩處本條均同《稗海》本，足證其自《稗海》本錄入無疑。」

參［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頁 179。 
24 據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頁 154，註 297 補。 
25 此條汪紹楹校注有云：「本條錄自《稗海》本《搜神記》。」參［晉］干寶撰，汪紹

楹校注：《搜神記》，頁 235。 
26 此條汪紹楹校注有云：「本條錄自《稗海》本《搜神記》。」參［晉］干寶撰，汪紹

楹校注：《搜神記》，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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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田昆侖     卷十四 
 新喻男子

 卷二十變化篇 
 261〈新喻男子〉 

24 孫元覺27      
25 鄭弘      
26 郭巨     卷十一  卷八感應篇 87 

 〈郭巨〉 
27 丁蘭      
28 董永     卷一  卷八感應篇 86 

 〈董永〉 
29 鄭袖      
30 孔嵩      
31 楚莊王      
32 孔子      
33 齊人      
34 楚惠王      
35 羊角哀、左伯

桃 
     

  6 隨侯  卷三 
 隋侯 

 卷二十 
 隋侯 

 卷二九 335 
 〈隨侯珠〉 

二、 敦煌本、八卷本、二十卷本《搜神記》重出者之神變敘事與

物件 

據李劍國考證，《搜神記》原書體例分篇記事，可考者有神化、感應、

妖怪、變化等四篇，28神化篇「蓋敘神仙道化之事」，「諸凡神仙、道術、

卜筮等事繫此篇」；29感應篇「記神靈感應之事」，「諸凡符瑞、神靈、

孝感、夢徵、報應等事皆繫此篇」；30妖怪篇「所敘為災異變怪，吉凶徵

兆之事」；31變化篇「諸凡物怪精魅變化之事皆繫此篇」。32其中以感應及

妖怪最多，其次為變化，相對之下，神化是較少的。李氏另疑其有復生篇，

或曰再生、重生，「所輯為復生事」，33其他無法為上述篇目所含括者，

                                                   
27 孫元覺，中村不折本如是，P.5545 作「孫元穀」。元覺、元穀、原穀、原谷等，於傳

世文獻均可見，詳參［日］幼學の會：《孝子傳注解》（東京：汲古書院，2003 年），

頁 65-66。 
28 ［晉］干寶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前言〉頁 115。 
29 ［晉］干寶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頁 21。 
30 同上註，頁 75。 
31 同上註，頁 165。 
32 同上註，頁 257。 
33 同上註，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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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別立有鬼事、神話及歷史傳說、吏治異聞、地理異聞、方物異聞、動

物報恩之事等類項。34若以李氏的分類項目為依歸，則敦煌本《搜神記》

所載記的 36 則故事，大概就以妖怪、吏治異聞、地理異聞等三類未可見，

其他或多或少均有之，尤以感應一類最多，神化、鬼事、歷史傳說居次。 

又敦煌本《搜神記》不管是哪一類項的故事，往往都有一個或多個物

件於該神變故事發揮重要的作用。李鵬飛在〈試論古代小說中的「功能性

物象」〉中提到，中國古代小說中，特別是明清話本、章回小說，有一類物

件，不只是簡單地充當道具，而是「更具備上述的一項或多項功能，乃是

經過作家精心選擇與刻意構思的、有些類似於『意象』的一類物品」，可稱

作「功能性物象」，而其所指稱的「具備上述的一項或多項功能」，即包括

「作為小說敘事要素與結構成分的連結因素，也可以成為情節的核心內容

與發展動力，並在很大程度上參與小說人物塑造與主題的表達，具備豐富

的象徵義與暗示義」35等功能。接下來，筆者即擬探究敦煌本《搜神記》

每則故事的神變敘事是否也有類似的功能性物象，而為了能真正歸結出敦

煌本《搜神記》的敘事特色，將之一一與八卷本、二十卷本《搜神記》進

行比較探討是必要的。 

（一）敦煌本、八卷本、二十卷本《搜神記》重出者 

〈管路〉，3 本故事情節大抵相同，顏子得以活命，均是管輅教以麋鹿

脯、清酒，侍博戲中的南斗、北斗二人，敦煌本一、敦煌本二、八卷本較

為白話，如南斗告訴北斗，飲他人酒脯，豈可無情取人性命，二十卷本僅

此而已，但敦煌本一另還有「凡喫人一食，慙人一色，喫人兩食，與人著

力」的俗諺，敦煌本二則作「凡喫他一食，慙他一色」，八卷本也有「夫人

食他一物，而有愧色」。換言之，〈管路〉敦煌本及八卷本蓋引俗諺以增加

說服力，進一步突顯禮物收授的功效，也讓神性中多了人性。〈劉安〉，敦

煌本一、二均有之，所敘均有趙廣家白馬變作人面，往問劉安，聽其言，

遂得以避過屋舍崩落之禍，以及劉安交代舍壁下三個石龍（或言石塠）不

可發看，未聽其言，遂見赤龍上天家大貧，前半段八卷本及二十卷本亦有

之，而且八卷本與敦煌本同是人面白馬，二十卷本則作狐當門嗥叫，至於

後半段只有八卷本亦有之，與敦煌本差異不大，僅石龍（塠）作石柱。不

                                                   
34 ［晉］干寶撰，李劍國輯校：《新輯搜神記》，頁 365、397、425、431、443、453。 
35 李鵬飛：〈試論古代小說中的「功能性物象」〉，《文學遺產》2011 年第 5 期，頁 1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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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人面白馬，或者是狐當門嗥叫，對於人們而言，都是怪異非常之事，

彼此間的代換，也不影響求神問卜以尋求解答的古人思維，而石龍或石柱

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之後依此幻化的赤龍，以及打破禁忌所造成

的禍害。而這些變化非常的物件，成為故事情節的核心、發展動力。36 

〈隨侯〉，敦煌本三有之殘文，八卷本、二十卷本亦有之，故事大意是

一致的，只是二十卷本較為簡要，敦煌本三和八卷本較為詳盡：如敦煌本

三、八卷本均敘及為隨侯所救的蛇，後幻化成小兒以珠送與隨侯，而二十

卷本則僅言「蛇銜明珠以報之」。又敦煌本三目前所見雖為殘文，但還是可

見其較八卷本更為詳細的敘述：如敦煌本三具體提及隨侯路過之地為漢

水，而為隨侯所救之蛇即是漢水神龍，八卷本僅隋侯自言：「汝若是神龍之

子，當願擁護於我」，隱約透露了蛇之出身。由此可知，敦煌本三對蛇報恩

之事的處理，有意在物性與人性之餘，賦予神性。茲再將上述各故事之物

件，於各本的運用情形及其作用，以表格整理如下： 

 
表二之一 敦煌本《搜神記》、八卷本、二十卷本重出故事之物件的作用  

篇目 敦煌本 八卷本 二十卷本 作用 

6 管路 清酒、麋鹿脯 清酒、鹿脯 清酒、鹿脯 報恩主題的表達 
8 劉安 人面白馬；可化為赤

龍的石龍 
人面白馬；可化為赤

龍的石柱 
嘷叫的狐 敘事的核心 

36 隨侯 可化為小兒的蛇；珠 可化為小兒的蛇；珠 蛇；珠 人物的塑造（敦煌

本、八卷本）、報

恩主題的表達（三

本） 

 

又有〈樊寮〉、〈辛道度〉、〈王道馮〉、〈劉義狄〉、〈李純〉等 5 則，汪

紹楹以為二十卷本係錄自《稗海》本，而李劍國亦將之列入「附錄一‧舊

本《搜神記》偽目疑目辨證」，準此，則以上 5 則故事僅存在敦煌本及八卷

本之差異，唯考慮二十卷本與八卷本仍有字句上的些微不同，故今仍於此

陳述，如下： 

                                                   
36 李豐楙云：「在為數眾多的變化傳說中，不管是直接表明化為、變為，抑或是采用敘

述動作的方式，基本上一定與『變化』有關，它是推進情節發展的主要動因，也因

而造成志怪小說具有奇幻文體的功能。」見李豐楙：〈正常與非常：生產、變化說的

結構意義─試論干寶《搜神記》的變化思想〉，《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

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7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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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寮〉，三本差異不大，均有主人公以口吮母癰，以及夢中小兒告知

治母病唯有鯉魚一方，遂有臥冰感得鯉魚之事。較大的不同是鯉魚出場的

方式：敦煌本是「感出鯉魚一雙」，另二本為童子決冰送鯉，唯有無童子送

鯉魚，於情節發展影響不大。 

〈辛道度〉，敦煌本一、二及八卷本、二十卷本均有之，基本故事情節

差異不大，唯敦煌本所敘非但用語通俗些、情節詳盡些，更重要的，敘事

也更合乎情理。不論是敦煌本二，或八卷本、二十卷本中，當秦女表明自

己「無夫而亡」，願與辛道度為夫婦，辛道度都順從之，與之共度三宿三日，

唯敦煌本一的秦女所言較為委婉，道：「小遭不幸，無夫獨居，經今廿三年，

在此棺壙之中。」且辛道度早「覺非生人，辭欲卻出，遂不敢還」，聽秦女

言後，「乃數有辭相問」，均可見辛道度內心的不安，受迫於秦女而不敢離

去。三日後，二人將分離，八卷本、二十卷本分別敘及秦女取金椀、金枕

一枚與度為信，而敦煌本一、二秦女則是先予度繡枕為信，而辛道度發現

有金枕，再三乞求秦女予金枕為信，取得金枕的辛道度慌怕之餘，逕自往

市賣之。如此一來，我們才得以了解，辛道度明知有異，卻仍與成鬼的秦

心共處三日三夜，一方面是怕若不從而招禍，另一方面則是利欲薰心使之

甘冒風險，而秦女雖為鬼，相較於做為人的辛道度，更顯其純真與一往情

深。換言之，敦煌本一、二安排了類似的二次贈送禮物情節，讓原本僅做

為證成神變之不誣的物件，也發揮了形塑人物形象的作用，以及令前後文

的敘事有更為密切的連結。〈王道馮〉，敦煌本一、三及八卷本、二十卷本

均可見，三本故事情節幾同，均是女主角為父母所逼改嫁他人，後悒鬱而

終，男主角回鄉弔祭，女主角再生，唯敦煌本一、三與八卷本、二十卷本，

對亡身後的女主角在男主角呼告下現身之過程略有不同，前者是「其女郎

遂即見身，一如生存之時」（敦煌本一），後者是「其女魂靈自墓而出」（八

卷本）、「其女魂自墓出」（二十卷本），相較之下，敦煌本有意強調其如常，

使焦點能放在彼此相憶情深之上。 

〈劉義狄〉，三本故事情節差異不大，均是主人公飲千日酒，家人誤以

為身亡，三年後，發塚，始醒。八卷本、二十卷本更是幾全同，倒是敦煌

本，塚開後，主人公「面上白汗流出，開眼而臥」，和八卷本、二十卷的

「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明顯不同，且一旁之人的反

映，敦煌本是「得醉氣，猶三日不醒」，而八卷本、二十卷卻是「酒氣衝

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不過，這樣的差異僅是對汗氣、酒氣濃度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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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有所不同，不影響此則故事以千日酒為核心，所引發之神變敘事情節的

發展。〈李純〉，三本故事情節差異不大，敘一犬濕身以救醉臥之主人公，

後亡，為造義犬塚，八卷本、二十卷本更是幾全同，且三本蓋皆欲藉此犬

之報恩義行，勸化世俗。茲再將上述各故事之物件，於各本的運用情形及

其作用，以表格整理如下： 

 
表二之二 敦煌本《搜神記》、八卷本、二十卷本重出故事之物件的作用  

篇目 敦煌本 八卷本 二十卷本 作用 

1 樊寮 鯉魚 鯉魚 鯉魚 孝感主題的表達 
9 辛道度 繡枕；金枕 金椀 金枕 人物的塑造、敘事

的 連 結 （ 敦 煌

本）；神變之事的

證成（三本） 
*16王道馮37 無 無 無 無 
19 劉義狄 千日酒 千日酒 千日酒 敘事的核心 
20 李純 犬 犬 犬 報恩主題的表達 

（二）敦煌本、八卷本《搜神記》重出者 

〈扁鵲〉，句本與八卷本有之，二者故事大意相同，均是敘述扁鵲將已

往生的虢君太子救活，虢君贈禮，扁鵲不受，謂是太子命未絕，故不受。

其中較大的不同有二：一是句本與八卷本一開始雖都提及扁鵲是先跟虢君

大臣論斷太子猶可活，但對於虢君如何得知，二者有不同的處理，句本僅

說「虢君聞之，遂喚扁鵲」，而八卷本則云：「左右聞之，奔告虢君云：『扁

鵲出門語臣云：莫要太子生否？』君聞之，速召而入」，八卷本或許交代較

為詳細，但也顯得累贅重複，反倒是句本簡要流暢；二是句本與八卷本虢

君均有贈禮之舉，句本是贈以金銀寶璧，八卷本則是贈金帛繒綵。《史記‧

扁鵲列傳》或《韓詩外傳》卷 10 等典籍亦有相同的記載，句本與八卷本應

是對史傳進行記要式的縮寫，唯贈禮之舉是史傳所沒有的。〈秦瑗〉，敦煌

本一、二及八卷本有之，蓋從《左傳‧成公十年》38演繹，其中較大的歧

異是《左傳》本作「公夢疾為二豎子」，八卷本則作「君夜夢二鬼」，敦煌

                                                   
37 〈王道馮〉的故事敘事雖未有功能性物件，但其既然為各本《搜神記》所收入，今

仍將之入列，並加註「*」，以為標誌，後文有類似情形，於表格呈現時，亦一律加

註「*」。 
38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

書館，1993 年），影印阮元十三經注疏本，頁 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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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則作「夢見病鬼作二枚虫，從景公鼻出，化作二童子」，敦煌本二「公

夜夢見口中吐出二虫，變作青衣童子」，二豎子的變化過程在敦煌本有了清

楚的交代，形象也因而更為鮮明，且與晉景公對話完畢，「其二童子，還化

作二虫，從景公口入腸中」，前後相互關照，敦煌本二亦如是。 

〈趙子元〉於敦煌本一、二及八卷本可見，基本故事情節是一樣的，

皆是主人公見一獨遊女子，雇其作衣，數年後欲去，主人公予金錢等，後

女子之父母將其發塚遷葬，得金錢無數。其中較大的差異，是主人公予女

子之物，敦煌本一作金錢、金鋌、金釵、絹，敦煌本二作錢、金鑷子、絹，

八卷本則作銅錢、金鑷子、金釵子、細絹，不論是何種物件，其主要作用

是證成此神變事不誣。 

〈段孝真〉，敦煌本一、三及八卷本有之，皆因主人公有良馬為權貴所

喜，不與，而引來殺身之禍，於死前交代家人備紙、筆、墨，安墓中，後

向景帝上表，令權貴伏法，差異不大，唯敦煌本不僅如八卷本在景帝閱表

訖，交代了主人公「忽然不見」，另也對主人公上表時，敘及「真即變作生

人見身」，對鬼魂的出場與退場做了完整的交代，讓此神變敘事的過程更形

完善。〈杜伯〉，敦煌本一、二、三及八卷本有之，故事情節大抵相同，蓋

承襲《墨子‧明鬼下》杜伯執弓箭報周宣王之枉殺。39八卷本於〈段孝直〉

末有云：「故語曰：『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

此之謂也。」敦煌本三〈段孝直〉亦有殘文云：「古語：莫言鬼無力，杜伯

射宣王；莫道   。」可見〈段孝真〉與〈杜伯〉二則故事是同一類型

的，同是強調「人不可枉殺，立當得報」（敦煌本一），而生者事先準備紙、

筆、墨，以做為亡身後使用，更增添神變之色彩。 

〈李信〉句本及八卷本有之，二者故事情節大抵相同，都是孝子夜夢

鬼使捉取，頭手已受鑊湯之刑，閻羅王感其孝感欲延壽，遂以胡人頭手替

換之，夢覺成真，驚嚇家人。《幽明錄》有二故事也是或換頭，或換腳，40

唯戲謔成份較濃，不若句本、八卷本以彰顯孝感為本。〈王子珍〉敦煌本一、

二及八卷本有之，其故事與〈段子京〉同屬死生交，但誠如敦煌本一〈段

子京〉云：「王子珍得鬼力，段子京得鬼殃。」敦煌本與八卷本所敘大抵相

                                                   
39 ［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87 年）卷 8，頁

202-205。 
40 ［南朝宋］劉義慶撰《幽明錄》，收入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71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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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均是同窗好友一為鬼一為人，身為主人公的人本未察覺其友為鬼，經

第三者提醒始悟，鬼有感於主人公的真誠以待，助主人公之父躲過冤家設

下的死劫，同時也藉主人公之手射瞎冤家一眼，替自己報了無故受杖打之

屈，後才曉得冤家其實是家中養的白公鷄。唯對鬼與冤家結怨之緣由，敦

煌本云「道我阿黨」，而八卷本則作「稱弟父殺我子孫」，敦煌本的說法更

合理、清晰。茲再將上述各故事之物件，於各本的運用情形及其作用，以

表格整理如下： 

 
表三 敦煌本《搜神記》、八卷本重出故事之物件的作用 

篇目 敦煌本 八卷本 作用 

*5 扁鵲 無 無 無 
7 秦瑗 病鬼化成的二蟲  人物的塑造 
13 趙子元 金錢、金鋌、金釵、絹

（敦煌本一）／錢、金

鑷子、絹（敦煌本二）

銅錢、金鑷子、金釵子、

細絹 
神變之事的證成 

15 段孝真 紙、筆、墨 紙、筆、墨 報仇主題的表達 
*18 杜伯 無 無 無 
*21 李信 無 無 無 
22 王子珍 瞎一眼的白公雞 瞎一眼的白公雞 報仇主題的表達 

（三）敦煌本、二十卷本《搜神記》重出者 

〈田昆侖〉，可分為前後二段，前半段二十卷本亦有之，均是主人公藏

女子之天衣或毛衣，迫使女子與主人公為夫妻，生下子女，後尋得天衣或

毛衣，即離去，唯句本詳，二十卷本略。包括為何天女的天衣為主人公所

收，就須嫁與主人公？天女如何取回天衣？句本作了相當篇幅的鋪陳，前

者是天女擅入主人公水池，故主人公藉此取得女子天衣以為要脅，後者則

是增加負責庋藏天衣的阿婆一角色，天女頭一次先取信於阿婆，第二次才

出其不意，著天衣騰空而去。換言之，句本加重了天衣在此則神變敘事的

作用，令其成為此則故事前半段的敘事結點、樞紐。至於〈田昆侖〉後半

段，主人公與天女所生之子田章，在董仲的幫助下見得天女及天公，並得

八卷書，成為博學多聞之人，為帝王所重用，雖一度犯事流配西荒，後仍

藉其廣博學識，解答了難題，再度受到重用。其中有關於鳥嗉囊中得一小

兒及版齒的二道難題，與《太平御覽》引《博物志》佚文41相同。 

                                                   
41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卷 378，頁

1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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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巨〉，句本及二十卷本有之，均是因家貧，為孝養母親，擬埋兒，

掘地得一有銘文的黃金釜，只是句本對夫妻埋兒前之不忍做了細緻的鋪陳，

以及夫妻掘地所得之黃金釜，也多了夫妻未敢逕自據為己有，而是送至官

府，遂名振天下，如是的安排，使郭巨聲名之遠播，有了更為合情、合理

的敘述邏輯。事實上，郭巨故事在其他典籍傳鈔甚廣，敦煌文獻也有許多

其他的寫本，如敦煌本《孝子傳》，或敦煌類書《事森》、42《語對》、43《籯

金》、44P.2502《北堂書鈔體甲》45均有之，只是句本所敘還是最為完整精

彩，《事森》與之稍近。〈董永〉，句本及二十卷本有之，其他典籍傳鈔亦甚

廣，敦煌文獻中也有其他的寫本，如敦煌類書《事森》、46《語對》、47P.2502

《北堂書鈔體甲》48均有之，故事情節大同小異，都是天感董永賣身葬父，

以善織天女助之償債，唯句本對孝親有較多的敘述，而最近於句本的，也

是《事森》。茲再將上述各故事之物件，於各本的運用情形及其作用，以表

格整理如下： 

 
表四 敦煌本《搜神記》、二十卷本重出故事之物件的作用 

篇目 敦煌本 二十卷本 作用 

23 田昆侖 天衣 毛衣 敘事的核心 
26 郭巨 黃金釜 黃金釜 孝感主題的表達 
*28 董永 無 無 無 

三、敦煌本《搜神記》獨見者之神變敘事與物件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僅見敦煌本《搜神記》而未見於八卷本、二

十卷本的其他 16 則故事，而在這 16 則裡，有 12 則於《搜神記》外的其他

典籍文獻中可找到相關的敘述，其中又有一則〈梁元晧、段子京〉，是過去

學界尚未有其較明確承衍之討論的。茲將它們分述如下： 

                                                   
42 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頁 66。 
43 王三慶：《敦煌類書》（高雄：麗文，1993 年），頁 383。 
44 同上註，頁 421。 
45 同上註，頁 463。 
46 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頁 65。 
47 王三慶：《敦煌類書》，頁 382。 
48 同上註，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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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本《搜神記》獨見者之神變性較強的敘事與物件 

〈張嵩〉，句本《搜神記》先是孝感生堇，再有孝感延命，而孝感生堇

若據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晉書‧孝友傳‧劉殷》來看，實為劉

殷之事，49為句本嫁接於張嵩。至於孝感延命，同是崔鴻的《前趙錄》亦

有云： 

張嵩，壟（隴）西人，事母至孝。母喪，既葬，於墓側哀感。

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50 

相較之下，句本增加了風雲抱嵩置墓東八十步，後又以霹靂開塚的情節。

換言之，從墓、棺的自裂自破，到藉外力霹靂使之破裂，而為免傷及主人

公，還先安排了風雲抱主人公暫時遠離墓所，這些都強化了天神的作用與

形象，也使孝感主題的表達有更進一步的昇華。〈焦華〉，於句本之外，《齊

春秋》、《孝子傳》、《魏書‧宋隱傳》51亦有之，雖同是夢中得瓜，唯句本

增添了焦華父先夢見天人取之性命，且也詳述焦華父與天人、焦華與神之

對話，對話並圍繞著可充當治病之藥的非時之瓜，讓孝感主題因而更為突

出。基本上，〈焦華〉的敘事模式與前述的〈樊寮〉近同，都是孝子感天，

天託夢治癒雙親之方，唯〈樊寮〉對主人公如孝親─吮癰及臥冰後始得

藥方，有詳細的敘述，而〈焦華〉則著力描述夢境，甚至連瓜之取得也是

在夢中來進行，夢覺手中即有瓜在手中，也就是說，它們同樣是孝感故事，

但各有側重，〈樊寮〉以孝行敘述為主，〈焦華〉則以感應為重。 

〈侯霍〉，其他典籍如《太平廣記》引《幽明錄》的王志都、52《聞奇

錄》的程顏，53也都有敦煌本所敘大風送來新婦的情節，只是相較之下，

敦煌本對大風送來新婦予侯霍為妻的因由，有較為清楚的交代，蓋因侯霍

                                                   
49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卷 411，頁 2024-2；［唐］房玄齡等撰：《晉書》

（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卷 88〈孝友傳‧劉殷〉，頁 2287-2288。 
50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卷 557，頁 2651-1。 
51 分見［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卷 411，頁 2025-1；［宋］吳淑撰：《事類賦》

（宋紹興十六年刻本）卷 27〈果部〉注引；［北齊］魏收撰：《魏書》（臺北：鼎文書

局，1980 年）卷 33〈宋隱傳〉，頁 774。按語：《魏書‧宋隱傳》云：「瓊，字普賢。

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 
52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322〈王志都〉，

頁 2553。 
53 同上註，卷 374〈程顏〉，頁 2971-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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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主髑髏築墳，髑髏遂以此相報，神變報恩的主題表達也就更為鮮明。

另外，文末增加一寫有天賜良緣之玉版，並言後代迎親版通婚書即始於此，

這也是其他典籍所沒有的記述，同時也反映了此則故事具有一般民間傳說

黏附性、解釋性的特質。54〈王景伯〉，在《搜神記》雖僅句本有之，但其

他典籍卻屢見，只是所敘往往以男、女主人公所歌詠之歌詩為主，其間的

過程概省略之。其中以《太平廣記》引邢子才（496-?）《山河別記》55與句

本最為接近，尤其是均記敘男、女主人公互贈信物，只是《山河別記》是

玉簪與錦褥、香囊，而句本則是牙梳、白骨籠子、金釧、銀指環與行帳、

縷繩、錦被，當從怪異非常返回常態後，主人公也因為這些相互贈予的物

件，先被認為是偷盜，後又藉以證明非偷盜。 

〈梁元晧、段子京〉，敦煌本三個系統均可見，唯系統一較為完整，蓋

講述誓不相遺的知交好友，一者先亡，閻羅王缺一泰山主簿，先亡者薦未

亡者堪任之，過去研究者對故事來由尚未有深究，筆者於《法苑珠林‧

六道篇‧鬼神部‧感應緣》的「唐眭仁蒨」引《冥報記》見到類似的情

節，云： 

唐眭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

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

一人如天官，衣冠甚暐曄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

言，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

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蒨即拜之，問公

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西晉時為

別駕，今任胡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

「黃河已北總為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

即是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

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

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害，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

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時大業初

陵岑之象為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

文本書。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

                                                   
54 田元、敖其主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74-75。 
55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廣記》卷 318〈王恭伯〉，頁 2519-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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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亦有食，然不

能得飽，常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眾鬼多偷竊人食，

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餐。」蒨既告文本，文本即為

具饌備設珍羞，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

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兩客來坐，

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

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

等物？」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為得通

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為絹帛，最為

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

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又

不起，月餘日，蒨馮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

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為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

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為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

為此官，故為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蒨問請將案

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

召耳。當為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眭兄昔與同學恩情

深至，今幸得為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今擇人，吾

已啟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

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延時耶！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

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蒨憂懼病逾篤，景請蒨曰：「趙

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蒨

問：「何因見府君？」……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

鄉里。56 

此則故事主要在敘述：眭仁蒨與鬼成景交游，屢次預先告知眭氏禍難，免

橫害，包括眭氏早亡的同學好友趙某薦之繼任泰山主簿，鬼成景亦教眭氏

如何免禍，另外，眭氏子弟岑文本亦因成景而避開禍害。其與〈梁元晧、

段子京〉的共同情節都是主人公已亡的同學薦舉主人公擔任泰山主簿，而

主要差異是敦煌本的主人公因而早夭，《冥報記》的主人公則在另一鬼友的

                                                   
56 出自《冥報記》。見［唐］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3 冊 No. 2122，

CBETA 電子佛典，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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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下得以繼續活命。蓋〈梁元晧、段子京〉為說明吉凶有萬途，就如故

事結語所說「王子珍得鬼力，段子京得鬼殃」一般，而〈唐眭仁蒨〉則為

破除鬼神迷信，以為不可與鬼神交易。另外，〈梁元晧、段子京〉二位好友

間，互贈以子書七卷、彈琴玉爪一枚、紫檀如意杖一所與靴絛一雙做為信

物，這也是〈唐眭仁蒨〉所未見，敦煌本蓋欲藉此彰顯二人之間的友情，

尤其是死復再甦的梁元晧，在收到段子京所贈的靴絛，即將之作同心結，

繫於自身兩腳上，隨後復亡，這一連串的發展，不僅梁元晧的家人大異，

也令全篇的怪異非常之神變性得以突顯。〈劉寄〉，敦煌本三個系統均有之，

而八卷本、二十卷本及其他典籍未可見，其故事情節蓋加害者為謀主人公

之財而害主人公之命，主人公託夢親人，告訴自己的屍骸及被奪財物之所

在，夢中語一一被驗證。主人公因財物─絹匹被害，也因絹匹而得以找

尋到加害者，絹匹成了此則神變敘事的連結，甚至可說是故事情節發展的

核心樞紐。 

〈孫元覺〉，僅見於句本《搜神記》，與佛典有密切的關係，如項楚就

以為「中土此類故事，又是自佛經改寫者」，並舉《雜寶藏經》卷 2〈波羅

[木奈]國弟微諫兄遂徹承相勸王教化天下緣〉為例。57二相比較，確實發現

二者的故事核心都是一人欲棄父，另一人以巧智，令打算棄父者回心轉意，

而物件於巧智中均有婉諷的大作用。只是《雜寶藏經》原作兄予父敷屢

（氀），使守門戶，而弟截半予父，謂留一半予兄年老時用，兄遂警悟，句

本則將故事角色由父、兄、弟改為父、子、孫，予父敷屢守門戶也改成以

轝舁父棄深山。這樣的調整安排─以孫反襯子及直接棄於深山，都令遺

棄的張力更大，而且將被視為凶物的轝拾回之舉，也較將敷氀留下一半，

更令人啟疑竇，婉諷的作用也就更大。而與〈孫元覺〉更為接近的是像《太

平御覽》卷 519 引《孝子傳》「原穀」，58不過，「原穀」所敘未若〈孫元覺〉

那麼詳盡，尤其人物之間的對話，〈孫元覺〉有很好的發揮。〈丁蘭〉，其他

典籍雖有記載，如《法苑珠林‧忠孝篇‧感應緣》引劉向（約西元前 77-6）

《孝子傳》及南朝宋鄭緝之《孝子傳》，或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清家文庫藏

船橋家舊藏《孝子傳》，59但仍以句本所敘較合情理，如劉向作： 

                                                   
57 ［元魏］吉迦夜、曇曜譯：《雜寶藏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 冊 No.0203，CBETA

電子佛典，卷 2。 
58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卷 519，頁 2489-1。 
59 ［日］幼學の會：《孝子傳注解》（東京：汲古書院，2003 年），頁 81-82。按語：船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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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

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60 

蘭妻為何灼木母，並未做說明，灼燒後亦僅說木母發瘡、妻髮自落，不若

句本詳細，不但提及蘭妻質疑「木母有何所知之，令我辛勤，日夜侍奉」，

遂灼木母，以及原本不欲承認是自己所為，後因面上出如火燒之瘡，始哀

求伏首。也就是說，句本強化了丁蘭妻的角色形象，交代其心中的憤懣，

同時也讓他感受火燒之痛及發瘡之苦，以突顯孝感主題，特別是果報感應

之效。 

〈孔嵩〉，其他典籍雖未見與之類似的故事，但酈道元《水經注‧淯水》

有云： 

宅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

契。61 

所謂斷金契，強調情誼深厚，如《易‧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而句本云孔范二人見金一段，相讓不取，鋤人見之卻以為蛇而將之鋤成二

段，二人遂各取一段。此故事的史實性不高，應是為了解釋「斷金契」而

編造的，正符合口碑的民間傳說以傳奇性故事解釋事物的特性。尤其是黃

金與蛇之間的變化，常人見之為無用的死蛇，情堅同心的孔、范二人見之

則為黃金，故事主題意旨─友情與神變敘事於此做了極好的融合，而蛇

的象徵符號功能，往往是善／惡、創造／破壞、蕃育／死亡等二元的、

對立的，62在此一變異的情節裡，確實也有如是的展現。〈楚惠王〉，其他

典籍如《新書‧春秋》、《新序‧雜事》等亦有之，今以《新書‧春秋》為

例，云：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

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

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

                                                                                                                             
本《孝子傳》研究者以為應是六朝至唐代間的本子，相關研究成果介紹，詳參趙超：

〈日本流傳的兩種古代《孝子傳》〉，《中國典籍與文化》2004 年第 2 期。 
60 見［唐］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3 冊 No. 2122，CBETA 電

子佛典，卷 49。 
61 ［北魏］酈道元撰：《水經注》（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 31，頁 11-1。 
62 蕭兵：〈操蛇或飾蛇：神性與權力的象徵〉，《民族藝術》2002 年第 3 期，頁 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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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

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

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63 

句本與《新書》所敘大同小異，都是惠王早有久治不癒的宿疾，見食物中

有水蛭，深怕一張揚，庖宰依法當治罪，硬是將食物吃下，卻也因而連同

宿疾一併痊癒。唯《新書》故事情節較簡，尤其是前未交代王有宿疾，僅

後以「久病心腹之積皆愈」一語帶過，而句本則對此做了較為具體的交代，

云：「惠王先患冷病，因食蛭，病，遂吐蛭及腹內冷病，吐出三升，因即宿

病永差。」而故事一起始，對惠王如何吃下水蛭也有說明，云：「葅中有一

水蛭，惠王欲擊出，恐法廚官，遂即裹而食之」也就是說，句本善用水蛭，

於敘事時讓它成了故事情節發展的動力。茲再將上述各故事之物件，於各

本的運用情形及其作用，以表格整理如下： 

 
表五：敦煌本《搜神記》獨見者神變性較強的敘事之物件的作用 

篇目 敦煌本 其他典籍 作用 

2 張嵩 堇；風雲、霹靂 堇 孝感主題的表達（三本）；

人物的塑造（敦煌本） 
3 焦華 瓜 瓜 孝感主題的表達 
10 侯霍 風雨；迎親玉版 大風 報恩主題的表達（三本）；

習俗的解釋（敦煌本） 
12 王景伯 牙梳、白骨籠子、金釧、

銀指環；行帳、縷繩、

錦被 

玉簪；錦褥、香囊 神變之事的證成 

14 梁元晧、

段子京 
子書、彈琴玉爪、紫檀

如意杖等與靴絛 
 友情主題的表達 

17 劉寄 絹  敘事的核心 
24 孫元覺 轝 敷屢（氀）或輿 孝感主題的表達 
27 丁蘭 木母 木母 孝感主題的表達 
30 孔嵩 蛇成黃金，黃金成蛇  友情主題的表達 
34 楚惠王 蛭 蛭 敘事的核心 

 

還有三則故事之神變性也相當明顯但敘事中未有功能性物件者，於此

一併討論之。〈俞跗、扁鵲、華佗〉，句本事甚略，可說只是歷代名醫的簡

                                                   
63 ［漢］賈誼撰：《新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年，據抱經堂叢書本校刊）卷

6，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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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從上古的俞跗到春秋的扁鵲，再到漢末的華佗，僅以數十言交代，且

「迴喪車，起死人」、「開腸[月爽]，洗五臟，劈腦出蟲」等神奇醫術的敘

述說明，也不出《韓詩外傳》、《史記》、《三國志》等記載。〈侯光〉，句本

之外，《幽明錄》的任懷仁、《稽神錄》的高安村小兒，64也頗為近似，大

抵而言，三者之人物名字或有不同，但均是主人公為人所殺，為第三者意

外發現，而成為鬼的主人公在第三者的幫助下，指認出凶手。儘管如此，

句本相較於另二本，其敘述仍較為詳盡：如加害者為主人公之弟，返家後

家人的起疑及加害者的回應；又第三者與成為鬼的主人公之互動，不僅是

偶遇或奠祭，一起始還為之埋藏，短暫返鄉無法奠祭也前來告知；而成為

鬼的主人公如何覆蔭於第三者身上，句本也有細緻的交代，且於文本並有

警世之語：「侯光作鬼，尚自報恩，何況生人！」換言之，在句本如是的敘

述安排下，〈侯光〉一故事的人物形象、主題意旨也更為明確了，特別是神

鬼覆蔭於人的過程，不但令侯光「諸親驚怪，皆道神異」，也增添故事的神

變性。〈羊角哀、左伯桃〉，相較於句本其他故事的描述，是一如〈俞跗、

扁鵲、華佗〉，也是以簡筆為之，而其他典籍可見近似的記載，如《太平御

覽》卷 409 引《烈士傳》云： 

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

逢雪粮盡，度不兩全，遂併粮與角哀，哀至楚，楚用為上卿，

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荊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曰：夜

被荊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

遂自刎死。65 

又 P.2502《北堂書鈔體甲》也有「併糧之義」，它們所敘的故事大意與句本

大抵相同，唯句本對併糧之事以一語帶過，將重心放在羊角哀如何報併糧

之恩上，且最末有楚王曰：「朋友之重，自刎其身，奇哉，奇哉也！」這也

算是對《搜神記》搜羅撰記神變之事的一種呼應。 

                                                   
64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廣記》卷 320〈任懷仁〉，頁 2536-2537；《太平廣記》卷

124〈高安村小兒〉，頁 878。 
65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卷 409〈人事部〉，頁 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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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敦煌本《搜神記》獨見者之神變性較弱的敘事與物件 

敦煌本《搜神記》還有一類，非但未見於八卷本、二十卷本，且其神

變性也較弱，包括有〈鄭弘〉、〈鄭袖〉、〈楚莊王〉、〈孔子〉、〈齊人〉等 5

則，當可歸於前文曾引述的李劍國之分類中的歷史傳說，今一併論述於後。 

〈鄭弘〉，引〈英才論〉，云鄭弘仁義，將車馬衣物讓與弟，名流天下，

如此而已，故事性不強，非但於《搜神記》僅句本有之，其他典籍雖有鄭

弘之人，唯未見有類似的事跡，且短短數言也難以斷言其中是否存有怪異、

神變之處。〈鄭袖〉，與《韓非子‧內儲說下》的記載大同小異，筆者曾對

二者有過比較討論，以為它們的差異在於句本將惡聞王臭改為憎王鼻大，

而且「敘述的語言終究是較為淺近且口語，也增添了幾許戲謔的成分」，66

最末又說楚王「更不思慮，遂遣人入，割卻其鼻，由不慮也」，可見句本

欲強調及調侃的是楚王的不思慮，這和《韓非子》著眼於「人主之所以失

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67明顯不同。而句本像這樣稍做改易，或也是為

了增添其不同於常情的成份。〈楚莊王〉，其他典籍如《說苑‧復恩》、68《韓

詩外傳》69亦可見，與句本之故事情節大抵相同，都是一臣子酒後趁燭滅

騷擾美人，美人絕其纓向楚王告狀，楚王卻要群臣皆絕纓，此臣子後來在

一場戰役中，奮不顧身救出楚王，而纓帶也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整體來看，此則故事的怪異、神變性確實不若其他故事強，但句

本於一開頭說：「楚莊王夜夢共後宮美女并諸群臣飲酒，燭滅」，顯然將故

事的時空安排於「夜夢」，和其他典籍不同，蓋為服膺於神變的撰述主旨而

有意識地加以改易。而另一則〈孔子〉，不見於其他典籍，孔子與老人的問

答，寓教於樂的隱語是其重要的特色，70其神變性或許不濃，但老人回應

孔子的一段隱語─「黃金已藏，五馬與絆，滯貨已盡」，卻也頗為怪奇，

且一直是聖者形象的孔子，於此一故事不過就像是相聲中幫襯主角逗哏的

小配角─捧哏，這當然也是一種怪奇的展現。 

                                                   
66 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臺北：新文豐，2011 年），頁 255。 
67 ［周］韓非撰，陳奇猷校注：《韓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618。 
68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卷 6〈復恩〉，頁 169。 
69 ［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卷 7，第 14 章，

頁 256-257。 
70 楊明璋：《敦煌文學與中國古代的諧隱傳統》，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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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人〉，其他典籍未可見，唯有《太平御覽》引《風俗通》佚文云： 

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行二百

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主徑往

篡之，穿壁未達，曰：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俱

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71 

與句本所敘差異甚大，其根本在於《風俗通》是圍繞著「齊人空車，魯人

負釜」之語來進行敘述，而句本則為「齊人空車，魯人負父」作解釋，項

楚以為句本似乎更為合理，並推測句氏當是以前者為本加以改寫。72從

「父」、「釜」二字來看，確實音近同，句本或真為改寫，只是，《風俗通》

的負釜故事也算是合理。釜在古時是重要的家當，像楚狂接輿不願出仕，

決定舉家遷徙，遂「夫負釜甑，妻戴紝器」，73可見空車的齊人見負釜的

魯人心生悲憫之心，順道載之，魯人下車時未言謝，齊人心生怨懟，也是

人之常情，後遂有拒絕營救的情節。當然，二者相較之下，負父逐糧的魯

人確實更令人感動悲憫，在這時候，齊人伸出援手，魯人勢必銘感五內，

齊人蒙難主動求援也是合情合理。換言之，二則故事當可併陳，只是它們

訴求的重點不一，空車負釜強調的是齊人與魯人均為有義之人，而空車負

父則著意於魯人的孝行義舉，且句本怪異性也較為強些。像魯人「密來唾

新婦耳中」，齊人以為「出口入耳，必是好事」，果然，「至其夜，乃來

穿地作孔，直向牢裏取得齊人」，魯人的怪異舉止，齊人的巧妙解釋，以

及最後的驗證，確實都為故事平添了怪奇風格。而像這樣，一句俗語有二

則民間傳說故事，也有他例，如《太平廣記》卷 466 引《風俗通》：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說：池仲魚，人姓字也，居宋城門，

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人汲

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

傷良謹也。74 

                                                   
71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卷 421〈人事部〉，頁 2071-2；又卷 757〈器物

部〉，頁 3490-2。 
72 項楚：〈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本事考〉，《敦煌學輯刊》1990 年第 2 期，頁 43-59。 
73 ［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卷 2，第 21 章，頁 56-57。 
74 ［宋］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廣記》卷 466〈水族三〉，頁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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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俗語背後之所以有二則典故，癥結是對「池魚」的解釋有所不同，就

如同究竟是「負父」還是「負釜」，這或可說是民間故事的口頭性、變異

性使然。至於「空車負釜」的空車、負釜，或者「空車負父」的空車，在

故事中的作用大概就是令情節得以起動─車空方得載人，人負釜方得注

目。茲再將上述各故事之物件，於各本的運用情形及其作用，以表格整理

如下： 

 
表六：敦煌本《搜神記》獨見者神變性較弱的敘事之物件的作用 

篇目 敦煌本 其他典籍 作用 

*25 鄭弘 無  無 
*29 鄭袖 無 無 無 
31 楚莊王 纓 纓 敘事的核心 
*32 孔子 無  無 
33 齊人 空車 空車；釜 敘事的核心 

四、結論 

透過前文一則一則故事進行細瑣的比較討論後，我們可以發現，在敦

煌本《搜神記》36 則的故事裡，有 28 則故事的敘事是有所謂的功能性物

件，且它們往往就是故事怪異非常、神奇變化的具體表現。或許大多數故

事的功能性物件，在八卷本、二十卷本或其他的典籍也有之，只是敦煌本

所敘，其功能性大抵都有更進一步的強化，像〈隨侯〉中的蛇可化為小

兒，且是漢水神龍的化身；〈秦瑗〉中的病鬼化為二蟲，從人鼻出、人口

入；〈田昆崙〉中可解下、穿上的飛行天衣；〈楚惠王〉中的蛭可令人病，

卻又可治病，人物形象因而更形立體、生動，情節發展也因而更為合理、

清晰。 

也有敦煌本所獨見的功能性物件，如〈辛道度〉中的信物─繡枕，

〈張嵩〉中可抱人的風雲及開塚的霹靂，〈侯霍〉中題寫有男女婚配的玉

版，〈梁元晧、段子京〉中的信物─子書、玉爪、如意杖、靴絛，〈孔

嵩〉中可變成黃金的蛇，這些都是其他典籍近同的故事中所未見的安排，

顯然是句道興或是句道興所根據的文本刻意加入的，有了這些細節的增添

刻劃，或於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於敘事情節的連結，或於主題意旨的表達

等等，都有了更為完整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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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在討論敦煌本 36 則故事的神變敘事及其與物件的關係時，又根

據敦煌本與其他各種典籍文獻的重出關係，分為三種《搜神記》均可見者、

敦煌本與八卷本重出者、敦煌本與二十卷本重出者，以及敦煌本《搜神記》

獨見者等 4 種，目的即是欲了解敦煌本《搜神記》與他本《搜神記》的關

係，茲將從上述所觀察、歸納出的成果條列如下： 

一、 從 8 則同時可見於三種《搜神記》的故事，一一進行對照比較，

我們可以發現，敦煌本基本上與八卷本時有近同者，如〈管路

（輅）〉、〈劉安〉、〈隨侯〉即是，而卻未有一則是較近於二

十卷本的，而另外 5 則故事則是八卷本與二十卷本較為相近，尤

其是〈劉義狄〉、〈李純〉，無怪乎汪紹楹以為這些故事出自《稗

海》本，李劍國則將它們列於偽目疑目之中。綜言之，敦煌本《搜

神記》與八卷本的關係確實較為密切，故「一般認為句道興所撰

之《搜神記》蓋與八卷本《搜神記》出自同一祖本，抑或八卷本

《搜神記》部分故事即採擇自句道興《搜神記》。」75此外，敦煌

本的敘事大抵也較另二本詳盡、合理，或善用俗諺、對話，或增

添物件，以〈辛道度〉為例，於金枕之前，先安排了繡枕，雖僅

是一細微的調整，故事卻更為完整、合情理，辛道度的形象也更

為鮮明。 

二、 敦煌本與八卷本重出的 7 則故事，基本上仍可見到二者有密切的

連結，像〈段孝直〉於敦煌本三和八卷本都有的古語即是一例。

當然，它們依舊是前者以詳筆為主，後者則以簡筆為尚，但也有

例外，如〈扁鵲〉反倒是句本較為簡要流暢。整體而言，這 8 則

故事，敦煌本的敘述是較八卷本為完善、清晰。 

三、 3 則敦煌本與二十卷本重出的故事，一如敦煌本與八卷本重出的

故事，前者以詳述為特色，後者則以簡要為尚。特別是句本的〈田

昆崙〉有二千餘言，而二十卷本的〈新喻男子〉則僅百餘言，故

二者的故事情節差異自然不小，唯有天衣（毛衣）是它們共同的

母題。〈郭巨〉和〈董永〉句本及二十卷本差異則不大，只是句

本不僅交代郭巨埋兒、董永賣身，還對埋兒之不捨與侍親之用心

做了較為細緻的勾勒。而這樣的敘述和 P.2631、S.5776 的《事森》

                                                   
75 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前言〉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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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接近，《事森》於這 2 則故事後均註記：「出《孝子傳》」，

句本則在〈董永〉的一開始也有「昔劉向《孝子圖》曰」，這或

許就是句本與《事森》相近的原因，它們應是根據同一系統的《孝

子傳》、《孝子圖》，或是《事森》與句本《搜神記》是有承襲

之關係，至少在郭巨、董永 2 則故事是如此。 

四、 於各本《搜神記》僅見敦煌本的 18 則故事，在其他典籍文獻仍

可找到近似的故事情節，除〈劉寄〉外。在一一比較後，發現它

們往往具有民間故事類型化或是張冠李戴的情形。如過去較少討

論到的〈梁元晧、段子京〉，其基本情節就與《法苑珠林》「唐眭

仁蒨」相近，由於二者都是唐代的文本，且在前代文獻也未可見，

故尚難理清其承傳關係，當可以民間故事常有類型化現象解釋

之。又〈張嵩〉、〈焦華〉，分別於《晉書‧孝友傳‧劉殷》、《魏

書‧宋隱傳》等史傳中亦有記載，應是敦煌本將劉殷、宋瓊之事

嫁接於張、焦二氏身上，並增添不少細緻的情節及神變性。甚至

如〈孔嵩〉，可能是故事的講述者尋見典籍中留下孔范二氏有「斷

金契」這樣的線索，加油添醋之下所編造出來的傳說。而其中有

5 則故事並無感應、神鬼之情節，即相較之下，它們的神變性較

弱，但將之與其他典籍相關的敘述一一進行對照，發現敦煌本有

意將原本史實性較高的故事，進行改寫，賦予傳奇性、神變性，

以符合《搜神記》搜錄怪怪奇奇之故事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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